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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关于γ射线探伤装置的辐射安全要求》的通知(环

发〔2007〕8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环境保护局（厅）： 

为加强对我国γ射线探伤辐射安全和防护工作的监督管理，

促进γ射线探伤行业的健康发展，我局组织制定了《关于γ

射线探伤装置的辐射安全要求》（以下简称《要求》），现

予发布执行。 各级环保部门应加强对生产、销售、使用γ射

线探伤装置单位的监管，严格辐射安全许可证的审批，加大

对使用γ射线探伤装置单位的监督检查力度。2007年年底前

完成辖区内生产、销售、使用γ射线探伤装置单位的辐射安

全许可证换发工作。不符合本《要求》的单位不得换发许可

证。 2007年7月1日后，不符合《要求》的γ射线探伤装置不

得出厂。在用的γ射线探伤装置应在2007年底前整改达到《

要求》，2008年1月1日后，不符合《要求》的γ射线探伤装

置不得继续使用。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环境保护局（厅）

应将《要求》转发辖区内各γ射线探伤装置生产、销售、使

用单位，要求各有关单位严格落实，提高γ射线探伤的安全

水平，减少辐射事故的发生。 附件：关于γ射线探伤装置的

辐射安全要求 二○○七年一月十五日 附件：关于γ射线探伤

装置的辐射安全要求 根据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

防护条例》和《γ射线探伤机》（GB/T14058－93）等国家有

关规定制定本要求。 一、生产γ射线探伤装置用放射源单位



的要求 （一）γ射线探伤装置（以下简称探伤装置）放射源

的安全性能等级应满足《密封放射源 一般要求和分级》

（GB4075－2003）的要求。 （二）探伤装置装源（包括更换

放射源）应由放射源生产单位进行操作，并承担安全责任，

放射源生产单位也可委托有能力的单位进行装源操作。生产

、销售、使用探伤装置单位不得自行进行装源操作。放射源

活度不得超过该探伤装置设计的最大额定装源活度。 （三）

应具备探伤装置安全性能检验能力，每次装源前应对探伤装

置进行检验，符合安全性能要求的，方可装源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